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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年度「國土計畫因應氣候變遷之風險評估及策略建議」案 

「下期（116-119 年）土地利用領域調適行動方案精進方向」 

座談會會議紀錄（南部場） 

壹、會議時間：114 年 11 月 14 日（星期五）下午 2 時 30 分 

貳、會議地點：C-Hub 成大創意基地 3 樓 

參、主持人：廖組長文弘、何計畫主持人智超 

肆、出席人員：（詳簽到單） 

紀錄：薛博孺、廖建程 

伍、結論： 
本次專家學者座談會與會專家學者及機關代表所提

意見（詳如附件），請規劃團隊納為本案研究參考；並請

就其意見逐一研擬回應處理情形，納入後續工作會議報

告。 

陸、臨時動議：無。 

柒、散會：下午 4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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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專家學者及與會單位發言意見摘要 

◎ 國立中央大學水文與海洋科學研究所 李明旭教授 

（一）淹水、坡地、乾旱、高溫等本案所選分析議題均涉

及不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權責，各單位對於風險的

認定可能存有不同見解，爰風險議題與區位之辨識

後續應透過行政協商確認共識及適用性。 

（二）期待土地利用部門的調適計畫，能從國土計畫的上

位觀點，導引其他部門的調適逐步往「轉型式調適」

方向發展。 

（三）目前風險分析以圖資網格套疊，雖有助於指認出高

風險區位，導引調適資源用於對的位置和議題，但

卻無法去評估這些不同調適計畫對降低風險的效

果。這是目前各領域整體性所面對的課題，建議未

來建立方法論協助評估不同計畫的調適效益，將更

有助於資源配置。 

（四）建議規劃團隊強化有關自然解方 NbS 策略之應用，

可評估從高溫議題切入。 

（五）就乾旱部分，桃園西北側有 2 個網格乾旱風險較高，

值得檢討。建議先釐清本案究係探討氣象乾旱、水

源乾旱或水資源乾旱，目前採用 DPD 作為危害因

子，其通常用來分析民生用水缺水，如本案係談水

資源乾旱，應將水資源供水系統納入考量，而非以

網格來看。建議未來可評估探討氣象乾旱，改以 SPI3

作為危害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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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成功大學水利及海洋工程學系 王筱雯教授 

（一）目前風險評估解析度較粗，且尚未完全釐清「防減

災」與「氣候調適」的角色差異，使得部分調適建

議仍偏向傳統防災思維，落入現行防災作法，似難

以回應現有急迫需由土地利用領域作為載體的策略

提供。 

（二）建議明確界定淹水之風險範疇，例如外水、內水積

淹、暴潮產生海岸地區淹水、海平面上升加劇之淹

水等，以利對應擬定適當的策略。 

（三）調適不僅面針對氣候帶來的風險，亦包含環境變遷

帶來的風險，例如七股沙洲持續流失，自然防護功

能降低，應納入調適策略考量。故建議併同思考變

動性風險及各調適策略之效益。 

（四）調適策略目前多為既有政策延伸，從土地利用為載

體的概念出發，應係透過風險引導空間規劃，例如

避免開發落於不適當之高風險地區，而非僅有針對

已開發地區的管制。建議可更活用並擬定具企圖心

的調適策略。 

（五）風險評估科學方法與資料持續精進的同時，建議應

將「社區為本」的調適亦納入思考。 

◎ 國立政治大學地政學系 孫振義教授 

（一）就第 8 項「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納入農地利用綜合規

劃」，建議可初步分析哪些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案件與

氣候調適議題具高度相關性，且正在執行階段，進

而要求該等案件應具體回應氣候調適議題，研擬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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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風險之策略。 

（二）就第 11 項「都市氣候調節導向之低衝擊開發推動」，

已從過去所談透水鋪面等 LID 作法，朝向「以空間

爭取時間」概念，例如採用保水或空間蓄水的方式

降低衝擊，建議補充；雖要求以低衝擊開發增加透

水，綠建築強調基地保水，惟山坡地相關開發或環

評審議案件，其擋土設施強調「排水」降低邊坡壓

力，保水與排水間存有衝突性，故建議未來強化水

土保持、水利及建築等跨領域規範之整合性。 

（三）就第 16 項「公共污水處理廠再生水推動計畫」，宜

採「先公後私、先大後小、先商後住、先近後遠」

原則，推動污水處理與再生水循環利用。 

（四）就第 17 項「公園綠串聯計畫」，綠地不僅是公園，

建議可將人行步道、立體綠覆等「非正式綠地」納

入考量，且需留意現有公園綠地，如有採多目標使

用可能對於綠覆程度有顯著影響。 

（五）就第 18 項「建築管理」，屬一定規模以上且屬商用

或公共使用者，應強制要求雨水貯集區的容量，而

如屬乾旱高風險地區，可與雨水利用系統併同設

計，且可結合城市智慧調控網絡，整合降雨、排水

與河川水位等資訊，以利都市整體風險的管理。 

（六）就第 20 項「都市風廊」，都市降溫包含綠化、風廊、

水體降溫、遮蔭遮陽等 4 大面向，其中遮蔭遮陽與

鋪面選擇亦相當重要，而連續建築牆面規範與涉及

通風廊道之認定方式等，建議未來透過研究規劃作

統籌性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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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就第 22 項「保育濕地生態環境」，人工濕地與人造

水域亦具備降溫與生態功能，建議併同納入。 

◎ 國立成功大學都市計劃學系 張學聖特聘教授 

（一）土地利用領域在調適架構中作為各領域策略承載

體，亦受外界期待從空間治理角度提出具引導性的

策略方針，惟若無明確的工具或操作機制，恐難予

以落實，反致領域權責與推動執行之困境。 

（二）以科學量化方式提出調適策略，符合循政治理的精

神，相當重要。究國土計畫對於科學量化資料的需

求為何，以及如何足夠用於國土計畫回應調適議

題，建議應與國土單位有更多對話。例如從土地管

理角度來看淹水指標，相較降雨量可能更關心的是

淹水時間與深度，以了解外部危害對於土地利用的

影響並探討因應方式。 

（三）疊圖資訊對於國土可能呈現出整體性或空間連續性

的需求，惟不同環境本質與空間治理單元將影響對

於分析結果的應用，例如乾旱風險在全臺多處均有

提升，但國土計畫需整合多重因素，而非僅以單一

環境或風險因素判斷，故這類因素如何符合規劃需

求，亦為重要的一環。 

（四）建議以前瞻性和整體性觀點來思考調適，而非指導

個別部門應辦事項。舉例而言，水利單位僅管理河

道，無其他空間管理權，「逕流分擔」實務操作上並

不容易，而如於國土規劃過程中能了解水與風險相

關資訊，將得透過績效標準或土地管制等方式引導

發展。建議能善用國土計畫法令工具，包含縣市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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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計畫、鄉村地區計畫、使用許可等，對於災害風

險連結與回應，強化空間計畫落實調適之價值。 

（五）贊同「調適績效」的概念，都市化、都市系統、環

境系統與都市內部發展存有互動關係，各界應共同

努力對於其相互影響與效益評估有更進一步的認

知，否則最終可能僅停留在原則層次，缺乏對實際

效果的描述，也無法作為預算編列或短中長期計畫

的依循。 

◎ 本署國土計畫組 廖文弘組長 

（一）國土計畫法第 8 條提及縣市國土計畫、都市計畫與

部門計畫應「遵循」全國國土計畫，各界亦都期待

國土計畫發揮「指導」作用，惟實務上係「合作」

關係，各領域調適作為如有涉及空間規劃或土地使

用管制事項，將得予納入全國國土計畫討論。 

（二）風險資料尚非逕作為劃設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或國

土功能分區之依據，亦非土地使用管制之依據，現

行可用於強化土地使用指導，即經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評估具有高風險之區域，可於審議階段由各該主

管機關協助把關確認其開發行為與因應措施。 

（三）本署刻正研議全國國土計畫通盤檢討相關議題，針

對本次座談會所提有關國土計畫因應氣候變遷之相

關建議，例如以社區為本或 NbS 策略等，後續將朝

向納入相關章節予以指導，並由縣市國土計畫、鄉

村地區計畫銜接擬定因地制宜之具體措施，另雖本

次座談會主要著重於調適策略之討論，後續於國土

計畫通盤檢討過程中，本署亦將併同思考「減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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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空間策略。 






























	◎ 國立中央大學水文與海洋科學研究所 李明旭教授
	（一）淹水、坡地、乾旱、高溫等本案所選分析議題均涉及不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權責，各單位對於風險的認定可能存有不同見解，爰風險議題與區位之辨識後續應透過行政協商確認共識及適用性。
	（二）期待土地利用部門的調適計畫，能從國土計畫的上位觀點，導引其他部門的調適逐步往「轉型式調適」方向發展。
	（三）目前風險分析以圖資網格套疊，雖有助於指認出高風險區位，導引調適資源用於對的位置和議題，但卻無法去評估這些不同調適計畫對降低風險的效果。這是目前各領域整體性所面對的課題，建議未來建立方法論協助評估不同計畫的調適效益，將更有助於資源配置。
	（四）建議規劃團隊強化有關自然解方NbS策略之應用，可評估從高溫議題切入。
	（五）就乾旱部分，桃園西北側有2個網格乾旱風險較高，值得檢討。建議先釐清本案究係探討氣象乾旱、水源乾旱或水資源乾旱，目前採用DPD作為危害因子，其通常用來分析民生用水缺水，如本案係談水資源乾旱，應將水資源供水系統納入考量，而非以網格來看。建議未來可評估探討氣象乾旱，改以SPI3作為危害因子。

	◎ 國立成功大學水利及海洋工程學系 王筱雯教授
	（一）目前風險評估解析度較粗，且尚未完全釐清「防減災」與「氣候調適」的角色差異，使得部分調適建議仍偏向傳統防災思維，落入現行防災作法，似難以回應現有急迫需由土地利用領域作為載體的策略提供。
	（二）建議明確界定淹水之風險範疇，例如外水、內水積淹、暴潮產生海岸地區淹水、海平面上升加劇之淹水等，以利對應擬定適當的策略。
	（三）調適不僅面針對氣候帶來的風險，亦包含環境變遷帶來的風險，例如七股沙洲持續流失，自然防護功能降低，應納入調適策略考量。故建議併同思考變動性風險及各調適策略之效益。
	（四）調適策略目前多為既有政策延伸，從土地利用為載體的概念出發，應係透過風險引導空間規劃，例如避免開發落於不適當之高風險地區，而非僅有針對已開發地區的管制。建議可更活用並擬定具企圖心的調適策略。
	（五）風險評估科學方法與資料持續精進的同時，建議應將「社區為本」的調適亦納入思考。

	◎ 國立政治大學地政學系 孫振義教授
	（一）就第8項「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納入農地利用綜合規劃」，建議可初步分析哪些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案件與氣候調適議題具高度相關性，且正在執行階段，進而要求該等案件應具體回應氣候調適議題，研擬降低風險之策略。
	（二）就第11項「都市氣候調節導向之低衝擊開發推動」，已從過去所談透水鋪面等LID作法，朝向「以空間爭取時間」概念，例如採用保水或空間蓄水的方式降低衝擊，建議補充；雖要求以低衝擊開發增加透水，綠建築強調基地保水，惟山坡地相關開發或環評審議案件，其擋土設施強調「排水」降低邊坡壓力，保水與排水間存有衝突性，故建議未來強化水土保持、水利及建築等跨領域規範之整合性。
	（三）就第16項「公共污水處理廠再生水推動計畫」，宜採「先公後私、先大後小、先商後住、先近後遠」原則，推動污水處理與再生水循環利用。
	（四）就第17項「公園綠串聯計畫」，綠地不僅是公園，建議可將人行步道、立體綠覆等「非正式綠地」納入考量，且需留意現有公園綠地，如有採多目標使用可能對於綠覆程度有顯著影響。
	（五）就第18項「建築管理」，屬一定規模以上且屬商用或公共使用者，應強制要求雨水貯集區的容量，而如屬乾旱高風險地區，可與雨水利用系統併同設計，且可結合城市智慧調控網絡，整合降雨、排水與河川水位等資訊，以利都市整體風險的管理。
	（六）就第20項「都市風廊」，都市降溫包含綠化、風廊、水體降溫、遮蔭遮陽等4大面向，其中遮蔭遮陽與鋪面選擇亦相當重要，而連續建築牆面規範與涉及通風廊道之認定方式等，建議未來透過研究規劃作統籌性的討論。
	（六）就第22項「保育濕地生態環境」，人工濕地與人造水域亦具備降溫與生態功能，建議併同納入。

	◎ 國立成功大學都市計劃學系 張學聖特聘教授
	（一）土地利用領域在調適架構中作為各領域策略承載體，亦受外界期待從空間治理角度提出具引導性的策略方針，惟若無明確的工具或操作機制，恐難予以落實，反致領域權責與推動執行之困境。
	（二）以科學量化方式提出調適策略，符合循政治理的精神，相當重要。究國土計畫對於科學量化資料的需求為何，以及如何足夠用於國土計畫回應調適議題，建議應與國土單位有更多對話。例如從土地管理角度來看淹水指標，相較降雨量可能更關心的是淹水時間與深度，以了解外部危害對於土地利用的影響並探討因應方式。
	（三）疊圖資訊對於國土可能呈現出整體性或空間連續性的需求，惟不同環境本質與空間治理單元將影響對於分析結果的應用，例如乾旱風險在全臺多處均有提升，但國土計畫需整合多重因素，而非僅以單一環境或風險因素判斷，故這類因素如何符合規劃需求，亦為重要的一環。
	（四）建議以前瞻性和整體性觀點來思考調適，而非指導個別部門應辦事項。舉例而言，水利單位僅管理河道，無其他空間管理權，「逕流分擔」實務操作上並不容易，而如於國土規劃過程中能了解水與風險相關資訊，將得透過績效標準或土地管制等方式引導發展。建議能善用國土計畫法令工具，包含縣市國土計畫、鄉村地區計畫、使用許可等，對於災害風險連結與回應，強化空間計畫落實調適之價值。
	（五）贊同「調適績效」的概念，都市化、都市系統、環境系統與都市內部發展存有互動關係，各界應共同努力對於其相互影響與效益評估有更進一步的認知，否則最終可能僅停留在原則層次，缺乏對實際效果的描述，也無法作為預算編列或短中長期計畫的依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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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國土計畫法第8條提及縣市國土計畫、都市計畫與部門計畫應「遵循」全國國土計畫，各界亦都期待國土計畫發揮「指導」作用，惟實務上係「合作」關係，各領域調適作為如有涉及空間規劃或土地使用管制事項，將得予納入全國國土計畫討論。
	（二）風險資料尚非逕作為劃設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或國土功能分區之依據，亦非土地使用管制之依據，現行可用於強化土地使用指導，即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評估具有高風險之區域，可於審議階段由各該主管機關協助把關確認其開發行為與因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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